
湖 南 应 用 技 术 学 院

院科发〔2022〕1 号

关于开展 2022 年上半年湖南应用技术学院科技成果奖励

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院（部）：

为鼓励在推动我校科学技术进步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调

动我校教师进行科技创新和推动科技进步的积极性，根据《湖南

应用技术学院科技成果奖励办法（修订）》（湖应院发〔2021〕

55号），现将我校 2022年上半年科技成果奖励申报评审工作通知

如下：

一、奖励类别

2022年度上半年湖南应用技术学院科技成果奖，包括学术著

作（教材）奖、学术论文奖、获奖成果奖、应用成果奖和作品奖

五大类。除特别说明外，参评成果均限于以湖南应用技术学院为

第一署名单位的各类科技成果。

二、申报要求

1．学术著作（教材）类：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定的出

版社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及译著（不含编著，不少于 15万字）。

学术著作字数在 10万—15万之间，按出版社的级别折半奖励；低



于 10万字的不予奖励，学术著作奖只奖励第一完成人，并由第一

完成人视贡献大小对其他完成人分配奖励。

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定的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教材，我

校教师署名为第一主编的按 100%予以奖励、署名为第二主编的按

70%予以奖励、署名为第三主编、副主编及参编人员的不予奖励。

2．学术论文类：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字数 2000字以上，

中文论文可通过知网、维普、万方数据库检索，外文论文需提供

检索报告），按发表奖和收录奖给予双重奖励，一般会议论文不

予奖励。我校教师在外攻读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和博士后期间，

以导师单位为第一、湖南应用技术学院为第二署名单位，且第一

完成人为我校教师获得的论文成果，按相应级别的 1/3奖励。

3．获奖成果类：指获得政府自然科学三大奖（发明奖、科技

进步奖、自然科学奖）及社会科学类成果奖。

4．应用成果类：指以湖南应用技术学院为专利权人获得授权

的国家职务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

权以及由国家、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委托并被采纳的研究咨

询报告，教师以学校名义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和服务获得的收益，

由学校和教师另行协商分配。老师指导学生获得的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分别奖励 0.05万元/项、0.03万元/项、

0.02万元/项（权人需体现老师姓名）。

5．作品类：参加文化和旅游部和中国美协、中国音协、中国

摄协和中国书协联合主办的全国综合性大展；获中宣部“五个一工



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作品；获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美协、

省音协联合主办分类展或大赛金奖、银奖、铜奖作品；获省文化

和旅游厅，省美协、省音协联合主办分类展或大赛金奖、银奖、

铜奖作品；获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

奖作品；音乐、美术等创作作品，在专业刊物上刊载的，按学术

论文标准折半奖励；个人画集、书法作品展、歌曲集；文艺作品

其他获奖视情况给予奖励。

三、奖励标准

所有成果应为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5月 31日获得，同

一成果不重复奖励。奖励标准依据《湖南应用技术学院科技成果

奖励办法（修订）》（湖应院发〔2021〕55号）文件执行。

四、申报时间及方式

1. 申报时间：2022年 5月 27日-2022年 6月 10日。

2. 申报方式：申报人填写《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2022年上半年

科技成果奖励申报情况一览表》（附件），并将相关证明材料以

附件形式单独装订，上交至各院（部）。各院（部）自行在知网、

维普、万方上审核论文的真实性，并由负责人在汇总表上签署“已

审核”。相关纸质材料和电子版请在规定时间内以学院（部门）为

单位报送至科技处，逾期不予受理。

3. 纸质申报材料要求如下：

(1) 一份原件：学术著作（教材）类、学术论文类、应用成

果类。



(2) 一份原件和一份复印件：获奖成果类、作品类。

(3) 申报人需自行提前将申报材料原件进行扫描备份，学术

著作（教材）类、学术论文类、应用成果类原件将留存科技处。

4. 电子档申报材料要求如下：

(1) 学术著作（教材）类：封面、版权信息页、前言、目录、

封底（一本著作或教材汇总为一个 PDF版）。

(2) 学术论文类：封面、目录、正文、封底（一篇论文汇总

为一个 PDF版）。

(3) 应用成果类、获奖成果类、作品类：原件扫描件。

(4) 电子档统一发送到指定邮箱：1684924955@qq.com，请在

主题栏写明院（部）信息。各项成果备注“姓名+成果名称”，并

按成果类别存放。

四、评审及表彰方式

科技产业处于对各单位上报的成果进行汇总、复核，并提交

校学术委员会。经校学术委员会审核后，对拟奖励成果进行公示，

公示无异议后发放奖金。

联系人：金 铭 ，联系电话：17773649695。

附件：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2022年上半年科技成果奖励申报情况一览表

科技产业处

2022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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